赤峰市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管理办法 （试行）
 2016-01-06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根据国家科技部《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和自治区科技厅《内蒙古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为加强赤峰市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示范基地是指由企业、协会或其他组织建设完成、符合示范基地认定条件并经赤峰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论证、批复的中蒙药材种植产业基地。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组织管理机构及职责
1、由赤峰市科技局主要负责基地的评审、检查、考核等工作，办公室设在赤峰市科技局社会发展科。
2、各旗县区科技局在市科技局的指导下，负责本辖区示范基地的组织与管理。
第三章  示范基地的认定条件
第四条：申报单位应是登记注册的独立经济实体，有规范健全的生产、科研、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
第五条：基地建设规划区域内，生态环境优良，土壤、水质、大气无污染，所选药材品种处于其最佳适生地带，属自治区优质、特色、道地中蒙药材资源，主要药材品种已经有相当的种植规模，其产量、质量在国内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第六条：具有较长的种植历史和较成熟的育种、栽培、采收和加工技术，有规范化种植研究等前期工作基础。
第七条：示范基地建设单位的中蒙药材或药材提取物产品产值应占其销售收入的40%以上，中蒙药材种植产业规模在1000亩以上。
第八条：示范基地建设单位直接参与研究与开发人员占职工总数10%以上，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占年销售收入5%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第九条：示范基地以企业或公司为主体，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技术依托，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等组织模式，实行中蒙药材“订单种植”和认证制度，确保药材质量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形成品牌优势。
第十条：在研究开发方面能够开展药材品种的规范化种植研究，制定出各药材品种的标准操作规程（SOP）和药材质量标准。
第十一条：示范基地建设单位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设施齐备，能够成为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教学研究基地。能够为科技特派员创业和农民生产提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
第十二条：示范基地在研究、开发和生产过程中，有严格的防治污染的措施及相应设备，“三废”排放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三条：基地所在地区政府对中蒙药材种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高度重视，并将药材种植基地建设作为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制定相应政策与保障措施。
第四章  申报与审批
第十四条： 示范基地建设单位提交《赤峰市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申报书》向旗县区科技局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旗县区科技局初审、签署意见后报赤峰市科技局。
第十六条：赤峰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考察评审，提出考察评价意见。
第十七条： 对通过专家会议评审的中蒙药材种植产业基地由赤峰市科技局审核批准，下达批准文件，认定为“赤峰市中蒙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基地”。
第五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八条：示范基地实行年报制度。每年10月30日前旗县区科技局将本地区示范基地年终工作总结等材料报送赤峰市科技局。
第十九条：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挂牌一年后组织验收。以后每两年考核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赤峰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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